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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

单独抑或联合：地块规模与农户土地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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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粮食安全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农户是单独还是联合进行生产经营决策关系到如何细化我国“统分结合”的农业经营体制问

题。 本文关注了农户在土地投资中的决策模式选择，并认为由于我国地块面积非常狭小，除了土壤

改良投资以外，农户们在面积狭小、紧挨着的地块上进行的大部分长期投资（主要是基础设施和改变

用途投资）表现出强烈的规模经济、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特征，联合投资将是他们的合理选择。 基于江

苏省 １８ 县 ４７９６ 个地块样本，本研究一方面揭示农户长期土地投资的联合性，另一方面分析地块规模

对农户投资决策的影响。 研究发现，农户在地块上进行的基础设施与改变用途投资中接近 ６５％属于

联合投资，地块规模扩大可以显著提高农户单独投资的概率，并促进投资项目决策由联合决策向单

独决策转变。 这说明对这两类投资而言，地块规模扩大是农户进行单独自由决策的前提；小规模地

块主要依赖农户间的联合投资决策。 相应的政策含义包括：一方面扩大地块规模提高农户单独投资

的激励；另一方面则组织、协调好农户的联合投资决策并加强政府的公共投资。 而在地块规模充分

扩大，集体或联合决策内化为个体自由决策之前，对农户个体地权的强化对于刺激基础设施与改变

用途投资的意义可能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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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家庭联产承包制确立了我国“统分结合”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在改革过程中“分”的趋势

越发明显而“统”的一面有所削弱。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我国农村实行了“分田到户”的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在该制度下土地产权分为所有权和经营权。 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经营权则平

均分配承包给农户，自主经营。 集体经济组织负责监督承包合同的履行，统一安排、使用和调度

公共设施，重新调整和分配土地，从而形成有统有分的双层经营体制。 随着改革的深入，无论是

二轮承包时中央关于农户土地承包权 ３０ 年不变的规定，还是 ２００７ 年《物权法》通过后逐年加快

的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制度，都旨在增强农户土地承包权的排他性，降低集体经济组织

处置土地的自由。 在确权颁证制度下承包地的细碎化状况将长久不变。 为此，２０１４ 年底《关于

引导农村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进一步提出了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

分置的思想，旨在保证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农户承包权不变的情况下，推进经营权的合并与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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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权利。 然而，现实中“统与分”如何具体划分？ 所有者、承包者与经营者三者

权属具体如何分置？ 这仍是有待解决的重大制度问题。
本文从农户农业生产经营决策模式角度来探讨该问题。 认为，对于农户可以单独决策的农

业生产领域，理应强调“分”的一面：保护其权利与自由以便激发生产积极性。 而对于需要几户

联合乃至所有相关农户一起进行决策的领域，则相应地需要强调“统”的一面：协调农户间的决

策乃至以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组织集体决策。 对于哪些领域需要进行联合（集体）决策，其答案

有时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讨论上，还需要建立在对决策模式实践的观察上。 集体（公共）选择

理论认为具有强烈规模经济、外部性、公共产品或公共资源等技术特征的领域是个体决策和自

由市场无法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也是需要组织集体决策的领域 ［１］ 。 然而，在某些领域这些生

产技术特征是否真的存在？ 存在的强烈程度如何？ 特别地，是否真的难以通过个体决策进行，
真的需要集体决策来解决？ 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决策模式进行观察。 历史

上，基于大中型拖拉机等生产要素不可分性和规模经济的迷信，计划经济体制广泛实行了集体

制的农业生产方式 ［２］ 。 然而，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实践证明机械在农户间是可分的，通过

农机手为众多农业经营户提供农机作业服务的个体单独决策及市场协调，可以很好地解决一家

一户购置机械的规模经济问题，并有效消除了农户联合或集体购置机械的需要。
本研究将考察农户土地投资领域的决策模式。 一是因为土地投资水平高低关系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二是因为相对于其他领域，土地投资更具有与集体决策相伴的技术特征；三是因为近

年来无论学术研究还是政策改革方向都过多地强调保护农户土地产权激活个体投资，而集体土

地投资的政策取向有所弱化①。 在讨论中国农户土地投资激励不足问题时，大部分的研究目光

集中在产权制度方面，指出频繁调整等带来的土地产权不稳定降低了农户的土地投资激

励 ［３－５］ 。 对影响土地投资的另外一个更为基本的因素———地块规模过小问题———却缺乏足够的

关注。 事实上，不解决地块规模过小问题而单纯地改变产权制度，其意义可能是有限的。 钟甫

宁和纪月清 ［６］ 认为，在地块规模过小的情况下大部分较大的土地投资，如灌溉设施和田间道路

等，表现出公共产品和集体投资决策的特征，不属于私人决策范畴；农户私人土地投资主要集中

在农家肥、绿肥等土壤改良投资，稳定农户承包经营权的意义也相应地仅限于这些为数不多的

土地投资类型。 那么，除了土壤改良投资以外，农户参与其他类型土地投资的状况如何？ 以何

种形式进行投资，采取单独决策还是联合决策模式？ 决策模式选择与什么有关，地块规模在其

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为促进农户土地投资的政策提供讨论基础。
本文余下内容将首先综述已有文献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并指出其不足之处，紧接着给出本

文关于地块规模与农户土地投资关系的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说，并在利用来自江苏 １８ 县的地块

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给出本文的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

（一）地块规模现状及其影响综述

本文旨在讨论地块规模与农户土地投资的关系，隶属于农业规模经营的范畴。 尽管有关农

业规模经营的文献汗牛充栋，但所讨论的对象基本上是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 专门探讨地块规

模的文献很少，有所涉及的讨论多出现在耕地细碎化的文献中。 耕地细碎化是指农户同时经营

多块互不相邻的土地 ［７］ ，它是中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特征之一。 家庭联产承包制下的土地分类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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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说明的是某一领域的集体决策和集体制的农业生产方式有着截然区分，后者意味着在生产的各个领域均进行集

体决策。 全球农业发展经验表明，源于农业劳动管理的困难，个体经营体制是最主要和最有效的生产方式；同时，源于农业生

产的特点，农业生产在诸多领域也存在集体决策，在耕地细碎化国家集体决策尤为明显。



分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随着非农就业的发展和一些农村住户退出农业经营，
我国耕地细碎化一直处于降低趋势但仍处于较高水平 ［８］ 。 整理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发

现，２０１３ 年末，经营土地的农村住户的平均土地经营面积为 ９．８ 亩，并被分为 ５．１ 块，块均不足 ２
亩，地块面积狭小与分散状况可见一斑。

在农业劳动力充裕，农业生产只使用简单工具的时期，耕地细碎化及其所表现出的地块面

积小而分散特征可能不是个问题；反而，在不同的地块进行多样化生产经营表现出分散自然和

市场风险，避免农业要素需求的季节性瓶颈和充分合理利用生产要素等有利一面 ［９－１１］ 。 在经济

发展过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出农业，农业劳动成本不断攀升，农产品需求结构也迅速变化，
迫切需要提高农业资本水平来替代日益短缺的劳动并转变农业产业结构。 此时，地块面积小的

问题可能就会凸显出来。 譬如，地块狭小不利于农业机械的利用，不利于交通、排灌等方面基础

设施建设，不利于种植某些高附加值产品的作物（如果树等） ，并且在紧挨着的小地块上不同步

种植相同作物容易产生纠纷，等等 ［１０，１２］ 。
关于地块规模小会阻碍土地投资的问题，现有文献虽有大量理论论述，但实证分析仍然较

少。 耕地细碎化方面的实证一方面很少涉及土地投资，另一方面只使用农户层面的数据来刻画

小而分散的土地特征，还未深入到地块层面。 顾天竹等 ［１３］ 讨论了地块规模对土地投资的影响，
研究发现地块规模大有利于促进农户投资。 然而，对于土地投资可能具有的集体决策性质仍缺

乏探讨和分析。
（二）土地投资的公共决策（集体决策）性质综述

现有的农户行为分析大部分都建立在农户基于自身资源禀赋特征的独立决策的基本假设，
然而在家庭联产承包制下整片土地被碎片分割给众多农户承包经营，经营者在诸多领域存在集

体决策。 譬如，农户在作物布局上同步地生产同种作物 ［１４］ ，机械利用上采用“联耕联种”等机械

作业组织模式 ［１５］ 以及集体投资基础设施等。 本文所关注的土地投资，尤其在基础设施投资，例
如修建机耕道与沟渠等，向来是村集体与上级政府决策或相关农户的联合决策。

陈铁和孟令杰 ［１６］ 对江苏省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田间投资是由村集体进行，而非农户私人

投资。 许庆和章元 ［５］ 也指出这类土地投资活动中有很多都具有“公共品”的特征，往往是单个

农户所无法完成或无力完成的，农户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并不高。 诸如此类的大量文献对土地投

资的集体决策性质都有所提及，但对农户决策模式的深入分析和实证检验仍比较少。 马培

衢 ［１７］ 实证分析了农户联合灌溉的行为，蔡荣 ［１８］ 以集体选择理论为基础实证分析农户参与农田

水利设施投资意愿。 然而，农户口头汇报的意愿与实际投资行为间往往存在巨大差别。 在现有

的地块规模下哪些土地投资决策是农户单独做出的？ 哪些又是地块邻近几户联合或者整片土

地上所有经营者集体做出的？ 决策的单独性或者联合性与地块规模和投资种类有怎样的关系？
这些关于土地投资个体选择与集体选择的边界及其依据条件的问题仍有待深入分析。

三、分析框架与实证模型

（一）农户单独投资与联合投资：概念与分析框架

投资形成的资本品可多期使用，不同于当期完全消耗的中间投入品。 土地投资大致可以分

为三大类：土壤与坡度改良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改变用途投资。 本研究主要关注后两类投资。
具体而言，基础设施投资既包括与地块相关但不在地块上的沟渠等排灌设施、机耕道等交通设

施，也包括建在地块上或地边的水井、水塘、大棚等设施。 改变用途投资主要包括旱田改水田、
种植果树等树木、挖养殖池塘、建设养殖圈舍等农林牧渔投资。 需要说明的是，向非农用途转变

的相关投资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某些用途转变，例如从种植玉米转为种植大豆，并不涉及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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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因此也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另外，本研究主要关注由农户出资的土地投资，完全由上级财政

负担的公共投资仅作理论探讨但不包括在后面的数据分析之内。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框架是农户是否进行土地投资以及土地投资个体决策与集体决策的边

界取决于既定地块规模下投资所表现出的规模经济、外部性以及公共产品（非排他与非竞争）
特征；这些特征越明显，个人单独投资的成本越高，因此越不投资或需要在投资项目实施中进行

集体决策。 另外，这些特征与投资类别和地块规模有关，具体而言：
第一，地块规模很小时农业基础设施投资表现出强烈的不可分性和规模经济特征。 灌溉用

井或水塘、蔬菜大棚、排灌沟渠及机耕道路等生产设施建设的起步投资成本较高，总投资成本并

非随地块面积增大而成比例增加。 地块面积越大，分摊固定成本的面积越大，单位面积和单位

产品分摊的成本越低。 相对于投资收益，小面积地块往往由于平均投资成本过高而难以实施。
相邻田块农户进行联合投资决策可以有效地分摊成本，将规模经济由地块（农户）层面的内在

经济转化为跨地块（农户）的外在经济。 这些可以外化的规模经济是农户联合决策的重要原因

之一。 几户共同建设与使用水井、水塘、喷灌设备是常见的联合投资决策模式。
第二，地块规模很小时大部分基础设施投资还表现出强烈的公共产品特征。 田头的机耕

道、沟渠或公用水塘均属于某片土地上众多农户的公共物品或公共资源①；而河道、干渠或主干

道路会涉及更多的地片与农户，是更广范围的公共物品或公共资源。 在农户的地块面积足够大

时，地块旁边的从干道或干渠延伸出来的小段机耕道与沟渠可能只有 １ 户在使用，这时这部分

设施就变成了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私人物品。 缺乏排他性使这些物品的供给面临“搭便车”问

题，即个体倾向于等待他人提供并免费地享受利益。 对于涉及较少农户的小范围的公共物品或

集体行动而言，Ｏｓｔｒｏｍ［１９］ 认为个体间的频繁沟通能够实现自主治理。 更大范围的公共物品则主

要依赖政府提供，通过强制征税来获取建设资金。
第三，地块规模很小时一些改变用途投资会对相邻田块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 狭小与地块

间的“拥挤”相伴相生，当小面积紧挨着的地块上种植不同作物或不同步种植同一作物时，生物

要素投入（水、肥、除草剂乃至阳光等）的合意时间或合意数量的差异往往表现出强烈的负外部

影响。 例如，在水资源利用方面，水稻或水产养殖用水量明显区别于其他作物，水的渗透会使相

邻种植其他作物的地块产生涝灾。 另外，一些高大植株的作物，例如玉米或果树等树木，也会影

响相邻田块的采光与通风。 农户可以通过建立堤坝沟渠或选择留边不种等，来消除外部影响并

进行不同于周边田块的生产经营。 然而，这些使外部性内化的措施具有强烈的地块规模经济特

征，当地块面积大，可以充分分摊成本时，这些措施是经济可行的；而在小规模地块上，农户之间

常常不得不联合起来同步生产同种作物，表现出用途决策的集体性 ［１４］ 。
地块规模小及其相伴的技术特征一方面使土地投资表现出联合（集体）决策的需要，另一方

面也具有不利于联合（集体）决策的机制。 这是因为联合决策涉及协商成本。 地块规模小，联
合（集体）协商往往相应会涉及更多个体。 集体决策（公共选择）理论指出，随着参与人数的增

加，达成同意的协商成本也随之增长 ［１，２０］ 。 譬如，在印度，成员数多的社区不仅农田灌溉设施质

量较差，而且合作协议遭弃的概率也更高 ［２１］ ；在菲律宾，灌溉协会规模与搭便车程度之间呈显

著正相关，在规模大的灌溉协会，筹资筹劳的集体行动往往很难实施 ［２２］ 。 在中国，细碎化的土

地将众多农户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引发农户之间的“摩擦”问题，会形成高昂的集体协商

成本 ［２３］ 。 因此，不能指望农户间自发联合决策完全解决地块规模小对土地投资的不利影响。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 ３ 个相互联系的研究假说：
假说 １：地块规模扩大有利于促进农户在地块上实施单独决策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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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２：地块规模对联合决策投资存在正反两方面作用，其作用方向具有不确定性。
假说 ３：就已投资项目的决策模式来看，外部性等技术特征倾向于促进农户选择集体决策的

模式，而地块规模扩大则有利于将集体决策内化为农户的单独决策。
这里主要讨论了地块规模对土地投资及其决策模式的影响。 当然，除了地块规模外，其他

与土地投资成本收益有关的因素也会影响农户的投资决策；而其他与规模经济、外部性和公共

物品特征有关的因素也会决定投资决策模式。 这些将在下面控制变量选择中予以详细说明。
（二）实证模型与变量选择

如前所述，本研究主要考察农户的投资决策及决策模式，为此在数据分析时一方面排除了

不涉及农户出资，完全由财政负担的投资，因为这些投资的决策主要由村集体及上级政府作出

的，而非农户作出的①；另一方面也排除了那些几乎完全属于个体单独决策（例如农家肥施用等

土壤改良投资②）的投资领域。
１．土地投资选择模型

为了检验假说 １ 和假说 ２，本文采用 Ｂｉ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来同时分析农户在某个地块上“是否进行

过单独决策的投资”以及“是否进行过联合决策的投资” 这两种投资选择行为。 Ｂｉ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如下：
Ｙ１∗

ｉｊ ＝ α１ ＋ β１·Ｘ ｉｊ ＋ ε１
ｉｊ ， 如果 Ｙ１∗

ｉｊ ＞０，则 Ｙ１
ｉｊ ＝ １，否则 Ｙ１

ｉｊ ＝ ０ （１）
Ｙ２∗

ｉｊ ＝ α２ ＋ β２·Ｘ ｉｊ ＋ ε２
ｉｊ ， 如果 Ｙ２∗

ｉｊ ＞０，则 Ｙ２
ｉｊ ＝ １，否则 Ｙ２

ｉｊ ＝ ０ （２）
其中，上标 １ 和 ２ 分别代表单独投资决策方程和联合投资决策方程。 下标 ｉ 和 ｊ 分别表示第

ｉ 户的第 ｊ 个地块。 Ｙ１∗
ｉｊ 和 Ｙ２∗

ｉｊ 为潜变量，可以理解为进行投资所能获得的净收益（投资收益减去

投资成本的余值） 。 Ｙ１
ｉｊ 和 Ｙ２

ｉｊ 为是否选择投资的决策变量，选择投资时取值 １，反之则为 ０。 Ｘ ｉｊ 表

示影响土地投资的因素，主要包括这块地的规模、地块其他特征以及家庭经营特征变量等； α 、
β 与 ε 分别为联合投资方程和单独投资方程的常数、变量系数和随机误差项，假定随机误差服从

正态分布。
农户投资决策取决于成本与收益的考量，其中，联合投资除了建设资本品所需投入的物质

与劳动成本外还涉及协商谈判成本。 我们将决定农户是否进行单独投资或联合投资的因素分

为以下四类：
（１）地块及所处地片的特征。 地块特征显然会影响投资的成本或收益。 结合数据的可获

性，除了地块规模这一关键变量外，本文还选取了坡度特征、土壤质量、田间道路相连情况、离村

距离、离水泥硬化道距离、离地表灌溉水源距离等土地特征变量。 其中，坡度为平地时，地块往

往与相邻地块紧挨着，农业生产负外部性和集体决策特征更为明显，在投资方面可能表现出有

利于联合投资而不利于单独投资的一面。
（２）土地权属与流转特征。 这里主要指的是土地属于承包地还是转入地，如果是承包地，属

于自家经营还是已经转出。 现有研究认为，相对于转入地，自有土地使用年限更长且更确定，因
此有利于土地投资 ［２４－２８］ 。 在农家肥方面，相关研究发现产权更稳定的自有土地农家肥投资更

多 ［２９］ 。 流转地产权不稳定性也可能会阻碍基础设施以及转变用途投资。 不过，对转变用途投

资而言，因为转入户与转出户擅长经营的种类并不相同，土地流转可能伴随着用途转变的投资。
（３）家庭特征。 本文控制了一些家庭特征变量，具体包括：家庭土地经营总面积、家庭劳动

资源状况（按只从事农业工作、兼职农业和非农工作、只从事非农工作分为三类）以及家庭成人

３６

第 ６ 期 纪月清，胡杨，杨宗耀：单独抑或联合：地块规模与农户土地投资决策

①
②

政府投资属于特殊形态的集体（公共）决策，是关于整个社会如何征税及如何分配财政资金的集体决策。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的土壤改良投资决策属于农户单独决策。 随着劳动成本上升与机械普及，机械利用方面的地块

规模经济也可能诱发农户在这方面的联合决策；具体到土壤投资方面，也出现了与“联耕联种”类似的联合秸秆还田以及联合

使用机械撒播农家肥等。



的平均年龄、教育年限等。 一般来说，土地投资往往需要大量的劳动投入，劳动稀缺性增强可能

会降低其投资可能性。 另外，从事非农兼业的农户可能会预期未来转出土地，这种预期可能会

降低投资可能性。
（４）公共投资情况。 政府的公共投资项目可能与农户私人投资相互替代从而“挤出”私人

投资；也可能与私人投资互补（如同干渠与支渠的关系）从而“挤入”私人投资。
２． 投资项目决策模式选择模型

为了直接反映农户土地投资决策模式的选择并检验假说 ３，本文还将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对投

资项目的决策模式进行分析，模型形式如下：
Ｙ∗

ｉ ＝ α ＋ β·Ｘ ｉ ＋ ε ｉ ， 如果 Ｙ∗
ｉ ＞０，则 Ｙ ｉ ＝ １，否则 Ｙ ｉ ＝ ０ （３）

其中， Ｙ∗
ｉ 是决定第 ｉ 个投资项目决策模式的潜变量， Ｙ∗

ｉ ＞０ 时， Ｙ ｉ ＝ １ 代表第 ｉ 个投资项目

决策模式为单独决策。 Ｙ ｉ ＝ ０ 则代表决策模式为联合决策。 所选取的影响决策模式的变量 Ｘ ｉ 中

主要包括地块规模和投资类型，例如是栽树还是挖鱼塘等等。
（三）模型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本文所涉及的变量及其定义和对样本数据的基本描述见表 １。
表 １　 模型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地块投资 是否进行过联合投资：１ ＝是；０ ＝否 ０．０４ ０．１３ ０ １

是否进行过单独投资：１ ＝是；０ ＝否 ０．０２ ０．１９ ０ １

地块特征 地块面积（亩） ２．０９ ８．６７ ０．０１ ３５０

是否是平地：１ ＝是；０ ＝否 ０．９５ ０．２２ ０ １

土壤质量：１ ＝差；２ ＝中；３ ＝好 ２．５１ ０．６１ １ ３

所在地片田间道路状况：取值 １ ～ ４，１ ＝ 没有田间

道路；２ ＝和地片上小部分地块连着；３ ＝ 和地片上

大部分地块连着；４ ＝每块都连着田间道路

３．４７ ０．８８ １ ４

离村距离（公里） ０．３３ ０．４２ ０ ３

离水泥硬化道路距离（公里） ０．１６ ０．３５ ０ ３

离最近灌溉水源距离（公里） ０．２２ ０．４３ ０ ３

流转特征 是否是转入地：１ ＝是；０ ＝否 ０．１２ ０．３２ ０ １

是否是转出地：１ ＝是；０ ＝否 ０．３８ ０．４８ ０ １

家庭特征 土地经营总面积（亩） ６．０３８ １９．５０ ０ ８１４

纯从事农业工作人数（人） １．０７ １．０９ ０ ６

兼职农业与非农业工作人数（人） ０．６２ ０．９５ ０ ５

纯从事非农工作人数（人） １．２８ １．３３ ０ ７

成人平均年龄（周岁） ４９．２２ １２．０４ １９．３３ ９０

成人平均教育年限（年） ８．０２ ３．４５ ０ １９

公共投资 政府是否对该地块投资过：１ ＝是；０ ＝否 ０．０９ ０．２８ ０ １

　 　 注：投资项目决策模式选择模型的变量没有列在该表中；相关变量定义简单并且会在下面描述分析中涉及到，不再列出。

四、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使用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笔者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对江苏省连云港、徐州、宿迁、盐城、南通、扬州、常
州、无锡、苏州 ９ 市 １８（县 ／区）的实地调查资料。 调查由市到户，每市 ２ 县，每县随机选取 ３ ～ ４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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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村民小组，每个村民小组根据土地承包者名单，“以地查户”调查 ２０ ～ ２５ 户土地承包者，以面

访为主，并通过代答或电话访问方式补充调查因外出务工或迁移而无法面访的承包户。 除此之

外，还补充调查了转入他们土地的转入户的土地利用和投资利用情况。 本次调查共形成 ６６ 份

村级问卷以及 １７２２ 份农户问卷。 共获得 ４７９６ 块土地样本，其中，承包地块样本 ４２２９ 个，转入

地块样本 ５６７ 个。 承包地块样本中，转出在外的样本为 １７６０ 个，曾转出现收回的为 ５２ 个。 调

查时详细询问了每块地块从 ２０１０ 年至调查时的流转与投资情况。
（二）描述性分析

１．地块投资的基本情况

不包括土壤改良投资时，表 ２ 中的 ４７９６ 个地块样本中只有 ２５８ 个在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进行过土地投资与建设，投资占比为 ５．３８％。 ２５８ 块中有 ６ 块进行过多项投资，共进行了 ２６６
项投资。 表 ２ 第 ５ 列汇报这 ２６６ 项投资的具体分布情况：有 ２８ 项灌溉设施投资，２２ 项建大棚等

种养设施投资，１８４ 项改变用途投资，３２ 项平整土地投资。 可以看出，没有农户进行道路建设投

资，进行灌溉设施投资的也很少，这主要因为道路和大型灌溉设施公共品性质非常强，目前这些

投资主要依赖政府财政拨款。 改变用途投资是农户进行的最主要土地投资。 细查数据显示，进
行过改变用途投资的 １８４ 块地块中有 ４９ 块（２６．６３％）目前用于水产养殖，４６ 块（ ２５．００％）种植

普通树木，３０ 块（１６．３９％）种植果树，２２ 块（ １１．９６％）种植树苗，１２ 块（ ６．５２％）花卉盆景，其余

杂项用途合计 ２５ 块（１３．５９％）。
表 ２　 各类地块投资情况 单位：块 　

地块投资类别
未流转过的

承包地块

（曾 ／ 现）流转在

外的承包地块
转入的地块

投资项目

数合计

其中，联

合投资数

联合投资占

投资项目（％）

灌溉投资项目数 １２ ３ １３ ２８ ７ ２５．００

建大棚、种养设施等 ４ １ １７ ２２ ７ ３１．８２

平整土地投资项目数 ２２ ７ ３ ３２ ０ ０．００

改变用途投资项目数 ４６ １１４ ２４ １８４ １５８ ８５．８７

合计投资项目数 ８４ １２５ ５７ ２６６ １７２ ６４．６６

发生投资的地块数 ８２ １２２ ５４ ２５８ １７２

总地块数 ２４１７ １８１２ ５６７ ４７９６

投资地块占（％） ３．３９ ６．９０ ９．８８ ５．３８

　 　 值得注意的是，土地承包者对流转在外的土地也进行了较多投资。 １８１２ 块（曾 ／现）转出在

外的土地有 １２２ 块进行了 １２５ 项投资，投资占比为 ６．９０％。 相比之下，２４１７ 块未流转过的承包

地只有 ８２ 块进行过投资，只占 ３．３９％。 两者主要差别在于改变用途投资，转出户单独或联合起

来配合转入户进行改变用途投资（例如挖养殖池塘或种果树等）来获得高租金。 转入地块的投

资比例最高，接近 １０％，主要是因为转入地中含有连片流转的较大规模地块，地块规模扩大客观

上有利于私人投资。
农户土地投资的联合性汇报在表 ２ 第 ６ 与第 ７ 列中，这里联合投资是指在同一地片上有 ２

户以上进行了同种类别的投资①。 从中可以看出，３２ 项平整土地投资均为农户单独进行的投

资。 一些涉及破除田埂、沟渠、道路，并增加耕地面积的大规模平整一般由政府出资，而在自家

承包或转入经营土地上的小范围平整则属于单独决策的领域。 灌溉和其他种养设施投资中属

于农户间自发联合决策投资的比例不足 １ ／ ３，这是因为一些小型的基础设施（打井或建大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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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不排除多个农户单独进行投资决策而刚好又发生在同一地片上因此被误判为“联合决策”的可能。 但这种因随机而

误判的概率非常小。 细致的数据分析显示，联合投资绝大多数表现出同一片土地大部分乃至全部地块都发生了投资。 并且

表 ２ 数据也显示不同类型投资的联合性有非常大的差异，基本符合其背后的规模经济、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特征的理论判断。
测量指标表现出很强的构造效度。



现出较强的私人物品性质，属于农户单独决策领域；而那些大型基础设施，如道路沟渠等，除了

少数百亩以上的地块农户会进行一些私人投资，大部分地块仍主要依赖政府出资投资；由于这

些投资公共品性质非常强且往往涉及众多农户，农户间难以通过自发联合决策来进行投资。 关

于农林牧渔内部的改变用途投资，一方面它不在政府的公共投资范围，因此农户投资比较多；另
一方面它往往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因此表现出强烈的联合性，联合投资占比达到了 ８５．８７％。 各

项合计来看，２６６ 项投资中接近 ６５％属于联合投资。
２．地块规模与地块投资及决策模式

表 ３ 描述了地块规模与地块投资情况。 ０．５ 亩以上的土地基本表现出随着面积增加，投资

比例也越大的趋势：０．５ ～ ３ 亩小规模地块投资比例均不足 ５％，而 １０ ～ ２５ 亩土地投资比例达到

３１．２５％，２５ 亩以上土地投资比例达到 ６４．００％。 将总投资分成联合投资和单独投资来看，农户

的单独投资与地块规模表现出强烈的正向关系，地块面积达到 ６ 亩之后，单独投资比例随地块

面积增大迅速增加。 理论分析中关于农业投资规模经济、外部性与公共物品特征的讨论，都可

能是这里地块规模增大农户单独投资增加的解释。 相比之下，联合决策投资与地块面积的关系

不是那么明确。 这是因为一方面小规模土地需要进行联合投资，另一方面难以组织联合投资。
低于 ０．５ 亩的地块发生了较高比例的联合投资，可能是这些面积过小的土地不太适合粮食生

产，需要进行改变用途投资，比如种蔬菜树木等；相邻田块农户也更倾向于“跟风”决策而非强

烈反对，毕竟即使这不足 ０． ５ 亩的地块转为次优用途也不会有太大损失。 我们在调查中也发

现，这种小地块一旦其中有人栽种树木，其他农户均会跟随，形成“联合”决策，很少有农户维持

原用途并强烈对抗栽树者。 同时可以看到，面积非常大的地块也会出现较多的联合投资决策。
可能是因为大地块只需要同少量合作者协商就能有效进行投资；也可能是因为经营者在大地块

上进行了相对独立的投资决策，周边的小田块跟随，以领导者－跟随者的模式实现联合投资。 对

于后一种情形，虽然其本质是单独决策，但在数据分析上根据同一地片 ２ 户以上进行了同种类

别的投资的定义，仍会体现为“联合投资”①。
表 ３　 地块规模与地块投资情况

地块面积范围（亩） 地块数（块） 进行过投资的比例（％） 进行过联合投资的比例（％） 进行过单独投资的比例（％）

（０，０．５） ６７６ ７．５４ ６．５１ １．１８

［ ０．５，１） ９７１ ３．７１ ２．４７ １．５４

［ １，２） １７８５ ４．４３ ２．７５ １．７４

［ ２，３） ７６２ ３．２８ ２．４９ ０．７９

［ ３，４） ３０１ ５．９８ ４．９８ １．００

［ ４，５） １１６ ５．１７ ５．１７ ０

［ ５，６） ５７ １２．２８ １０．５３ １．７５

［ ６，１０） ５５ ９．０９ ３．６４ ５．４５

［ １０，２５） ４８ ３１．２５ ８．３３ ２２．９２

［ ２５，∞ ） ２５ ６４．００ １２．００ ５２．００

合计 ４７９６ ５．３８ ３．５９ １．９０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土地投资选择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表 ４ 报告了地块投资选择的 Ｂｉ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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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的联合决策可以理解为事实上表现出的联合性，不区分农户是以领导者、跟随者还是平等协商者身份进行联合。



表 ４　 地块投资选择 Ｂｉ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结果

自变量
是否进行过单独投资 是否进行过联合投资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地块特征

　 地块面积 ０．０２３１∗∗∗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４

　 是否是平地 ０．２８１２ ０．２９９５ －０．１３２１ ０．１９３２

　 土壤质量 ０．１５３７∗ ０．０８７３ ０．８９３２∗∗∗ ０．１２０６

　 地片田间道路状况 －０．０９５２∗ ０．０５３３ －０．５２４０∗∗∗ ０．０３９７

　 离村距离 －０．１６５７ ０．１５５５ －１．０８１４∗∗∗ ０．３００８

　 离水泥硬化路距离 ０．１６１４ ０．１７１９ －１．０７８３∗∗∗ ０．３８０５

　 离灌溉水源距离 －０．３５９３∗∗ ０．１７１３ ０．０４０２ ０．１０５８

流转特征

　 是否是转入地 ０．２９９５∗∗ ０．１３００ ０．３４９３∗∗ ０．１４２７

　 是否是转出地 －０．１０８８ ０．１２１５ ０．４３４７∗∗∗ ０．１０７３

家庭经营特征

　 土地经营总面积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９

　 纯农工作人数 ０．１０５４∗∗ ０．０４８５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５０８

　 兼职工作人数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５８９ －０．０９７０∗ ０．０５７６

　 纯非农工作人数 ０．０５００ ０．０４３９ －０．０５０７ ０．０４０２

　 成人平均年龄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４５

　 成人平均教育年限 －０．０１９５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１２０ ０．０１４４

政府是否投资过 ０．１８０８ ０．１６４７ ０．２３３４ ０．１５１５

常数 －２．１４８４∗∗∗ ０．５２９５ －１．９０３５∗∗∗ ０．４６５８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５％、１０％统计水平上显著。

地块规模是本文主要讨论的变量。 从模型结果可以看出，地块面积在单独投资方程中系数

为正且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这是因为地块面积充分扩大对于实现单独投资的规模经济、
使外部性内部化并增强土地投资的私人性质（排他性和竞争性）具有重要意义。 而地块面积对

联合投资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联合投资突破了单个地块面积过小的限制，小面积地

块也能获得类似水平的联合投资。
地块其他特征方面，土壤质量好、距离村庄和水泥路近对农户联合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土壤质量好、距离灌溉水源近对农户单独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总体表现出质量好、位
置佳有利于吸引投资的特征，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在这些地块上投资能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或投

资建设成本低。 所处地片如果有田间道路且各地块与之相连时，农户投资的可能性会降低，背
后原因可能是有齐整道路的地片相应地其基础设施状况良好，不需要农户再进行灌溉设施等

投资。
流转特征方面，地块属于转入地会促进农户联合投资以及单独投资。 这是因为，一方面我

们的投资数据中大部分属于转变用途的投资；另一方面转入者和转出者所擅长生产产品有差

异，因此转入后具有改变用途的需要。 地块属于转出地会显著促进联合投资，但是对单独投资

影响为负且统计不显著。 这反映了承包户对转出地的投资大部分属于联合转出时为了提高租

金进行的联合投资（例如，联合挖养殖池塘出租） 。
家庭经营特征变量中，年龄会显著降低农户的土地投资。 可能的原因是老龄户预期身体变

差或接近预期寿命，没必要进行长期投资。 对联合投资而言，兼职工作人数越多，联合投资的概

率越低，可能是兼职工作增加了联合投资的协商成本。 在单独投资中，纯农业劳动力数量会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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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增加土地投资，可能是因为这些家庭具备土地投资所需的劳动力资源。
（二）投资项目决策模式选择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由于其他投资项目样本数太少，这里只对转变用途投资项目进行决策模式分析。 １８４ 项转

变用途投资项目中只有 ２６ 项为单独决策，其余 １５８ 项为联合决策。 地块规模和投资类型对决

策模式选择的影响见表 ５。
表 ５　 投资项目决策模式选择模型估计结果

自变量
（１） （ ２）

系数 标准误 Ｐ 值 系数 标准误 Ｐ 值

地块面积（亩） ０．０２３４ ０．０１５２ ０．１２５

地块面积虚拟变量（以 ５ 亩以下为参照）

　 地块面积介于［ ５，１０）亩 ０．８２０８∗∗ ０．４１６６ ０．０４９

　 地块面积大于等于 １０ 亩 １．０９４６∗∗ ０．５４６９ ０．０４５

转变用途虚拟变量（以其他杂项或未汇报用途为参照）

　 转为水产池塘 －０．５６４８ ０．３５２３ ０．１０９ －０．６３５８∗ ０．３６５４ ０．０８２

　 转为种杨、槐等普通树木 －０．７１８３∗ ０．３７６４ ０．０５６ －０．６４３５∗ ０．３８０３ ０．０９１

　 转为种树苗 －０．５１５２ ０．４３０３ ０．２３１ －０．６１６６ ０．４５１３ ０．１７２

　 转为种果树 －０．４５２２ ０．３９２３ ０．２４９ －０．４１０３ ０．３９６５ ０．３０１

　 转为花卉盆景 －０．７４１３ ０．５８６７ ０．２０６ －０．６６６７ ０．５８８７ ０．２５７

常数 －０．６６２６∗∗ ０．２７２３ ０．０１５ －０．７１６３∗∗∗ ０．２７５３ ０．００９

　 　 注：１． ∗∗∗、∗∗、∗分别代表在 １％、５％、１０％统计水平上显著。 ２． 由于样本较小，数据分析中只包含了地块规模和

投资类型这些关键变量，没有分析其他控制变量。 ３． 因变量为是否单独决策。

从表 ５ 中模型（１）的结果可以看出，当使用地块面积水平值放入回归模型时，地块面积系数

为正，但只在 １５％统计水平上显著，在 １０％统计水平不显著。 考虑到地块面积对决策模式的影

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可能只有地块面积足够大时转变用途投资才可能内化为单独决策，模型

（２）中放入了地块面积分段的虚拟变量。 可以看出，相对于 ５ 亩以下，地块面积介于［ ５，１０）亩

或 １０ 亩以上会显著促进投资项目选择单独决策的模式。
相对于转为“场地”等杂项或未汇报具体用途的投资项目，转为水产池塘或树木等具有强烈

负外部性的用途会降低项目投资选择单独决策可能性。 比较杨、槐等普通树木，树苗以及果树

的系数发现，三者的系数绝对值递减。 间接说明了，树木植株越高大（普通树木一般高于树苗高

于果树） ，遮挡阳光的负外部性越强，越不倾向于单独进行改变用途决策。

六、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理论分析了地块规模很小时农业基础设施与改变用途投资所具有的规模经济、外部性

和公共产品特征，以及在此背景下农户土地投资行为及其所具有的联合决策特征。 对江苏 １８
县 ６６ 村的实地调查发现，当前基础设施投资主要依赖更高形式的集体决策，即整个社会对财税

分配的公共决策，农户单独或联合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比例非常低。 农户投资主要集中在改变

用途领域，且由于存在强烈外部性，超过 ８５％的改变用途投资项目采取了联合决策的决策模式。
通过构建 Ｂｉ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实证分析了地块规模对是否进行过单独投资和是否进行过联合投资的

影响，结果表明，地块面积扩大对单独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联合投资影响则不显著。 针

对投资项目决策模式的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结果发现，地块面积足够大时决策模式会从联合决策向单独

决策转变。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细化土地投资领域的“统分结合”制度具有很强的政策启示：
（１）除了土壤和坡度改良投资外，其他土地投资往往具有很强的集体决策特征。 这要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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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一方面担负公共投资的责任，另一方面组织与协调好农户联合决策，担负协商成本，从而有效

消除地块规模小对农业投资的不利影响。 另外，老龄化背景下农户私人投资意愿的持续走低要

求政府承担更多的公共投资责任。 城镇化进程中非农就业和农户间异质性增强，也加大了协

调、组织农户联合决策的难度，意味着农业投资政策应当以公共财政投资为主，协调农户联合决

策为辅。
（２）地块规模扩大是内化并激励农户单独投资的关键。 因此，推动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不

能仅局限于农户土地经营规模，还要关注地块规模。 可行的促进地块规模扩大的政策选择主要

包括：一是促进连片土地流转；二是实施政府土地整理项目并不再以好坏远近搭配为原则来分

配整理后的土地。 在促进连片流转的同时，也需要促进长期合约的形成并保护好经营者的权利

以便有效形成投资激励。 另外，在连片流转过程中特别需要尊重农民意愿，在少数服从多数的

基础上，以协商与置换的方式解决少数农户不愿意转出土地的问题。 避免“一刀切” ，避免组织

连片流转时将没有其他就业机会的劳动力强行推出农业经营之外。
（３）基础设施投资和改变用途投资表现出很强的整片投资与集体决策特征。 在地块规模充

分扩大，公共投资内化为农户投资，农户联合决策内化为农户单独决策之前，强化农户土地权利

对刺激基础设施与改变用途投资的作用是有限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 在整片土地碎片分割给

众多农户承包的情况下，以“确地到户”的方式来保护农户承包权可能会引发“细碎化承包权”
与整片利用的冲突，甚至出现 “钉子户”对集体投资决策一票否决的现象；连片流转的集体决策

也可能面临类似问题。 这是值得未来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１］詹姆斯 Ｍ 布坎南 ．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Ｍ］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蔡昉 ．穷人的经济学：农业依然是基础［Ｍ］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Ｃａｒｔｅｒ Ｍ Ｒ， Ｙａｎｇ Ｙａｏ．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ｒｅ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Ｒ］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２０２ ，１９９９．
［４］姚洋 ．农地制度与农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Ｊ］ ． 中国农村观察， １９９８（６） ：３－１２．
［５］许庆，章元 ．土地调整、地权稳定性与农民长期投资激励［ Ｊ］ ． 经济研究，２００５（１０） ：５９－６９．
［６］钟甫宁，纪月清 ．土地产权、非农就业机会与农户农业生产投资［ Ｊ］ ．经济研究，２００９（１２） ：４３－５１．
［ ７ ］ 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Ｍ Ｆ． Ｌａｎ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 Ｍ ］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２．
［８］纪月清，熊皛白，刘华 ． 土地细碎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 Ｊ］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６（ ８） ：１０５

－１１５．
［９］Ｈｅｓｔｏｎ Ａ，Ｋｕｍａｒ 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ｎ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ｎ Ｃａ⁃

ｓｅｓ［ Ｊ］ ．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９８３， ２０（２） ：１９９－２２０．
［１０］Ｂｅｎｔｌｙ Ｊ 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Ｌａｎ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 ａ Ｍｕｃｈ－Ｍａｌｉｇｎｅｄ Ｐｈｅ⁃

ｎｏｍｅｎｏｎ［ Ｊ］ ．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７， １６：３１－６７．
［１１］李功奎，钟甫宁 ．农地细碎化、劳动力利用与农民收入———基于江苏省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实证研究［ Ｊ］ ．中

国农村经济，２００６（４） ：４２－４８．
［１２］Ｍｗｅｂａｚａ Ｒ， Ｇａｙｎｏｒ Ｒ． Ｌ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Ｒ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Ｒ］ ．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Ｕｇａｎｄａ， ２００２．
［１３］顾天竹，纪月清，钟甫宁 ．中国农业生产的地块规模经济及其来源分析［ Ｊ］ ．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７（ ２） ：３０

－４３．
［１４］杨志武，钟甫宁 ． 农户种植业决策中的外部性研究［ Ｊ］ ．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０（１） ：２７－３３．
［１５］桂华，刘洋 ．中国粮食作物规模化种植及其路径选择———江苏射阳“联耕联种”做法与启示［ Ｊ］ ．南京农业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１） ：１００－１０７，１４７．

９６

第 ６ 期 纪月清，胡杨，杨宗耀：单独抑或联合：地块规模与农户土地投资决策



［１６］陈铁，孟令杰 ．土地调整、地权稳定性与农户长期投资———基于江苏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Ｊ］ ．农业经济

问题，２００７（１０） ：４－１１，１１０．
［１７］马培衢，刘伟章，祁春节 ． 农户灌溉方式选择行为的实证分析［ Ｊ］ ．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０６（１２） ：４５－５４．
［１８］蔡荣 ．管护效果及投资意愿：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合作供给困境分析［ Ｊ］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５（４） ：７８－８６，１３４．
［ １９］Ｏｓｔｒｏｍ Ｅ．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Ｍ］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２０］Ｏｌｓｏｎ Ｍ．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５．
［２１］Ｂａｒｄｈａｎ Ｐ．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４８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Ｉｎｄｉａ［ Ｊ］ ．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００， ４８（４） ：８４７－８６５．
［２２］Ａｒａｒａｌ Ｊ Ｒ． Ｗｈａｔ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 Ｊ］ ．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０９， ３７（３） ：６８７－６９７．
［２３］连雪君，毛雁冰，王红丽 ．细碎化土地产权，交易成本与农业生产［ Ｊ］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４（ ４） ：８６

－９２．
［２４］Ｇａｖｉａｎ Ｓ Ｍ， Ｆａｆｃｈａｍｐｓ Ｍ． Ｌａｎｄ Ｔｅｎ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Ｎｉｇｅｒ［ Ｊ］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６，７８（２） ：４６０－７１．
［２５］何凌云，黄季焜 ．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与肥料使用———广东省实证研究［ Ｊ］ ． 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０１（ ５） ：４２－

４８，８１．
［ ２６］Ａｂｄｕｌａｉ Ａ， Ｏｗｕｓｕ Ｖ， Ｇｏｅｔｚ Ｒ． Ｌａｎｄ Ｔｅｎ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

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１， ９６（１） ：６６－７８．
［２７］郜亮亮，黄季焜，Ｒｏｚｅｌｌｅ Ｓｃｏｔｔ，等 ．中国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及其对农户投资的影响［ Ｊ］ ．经济学（季刊） ，

２０１１（４） ：１４９９－１５１４．
［２８］ Ｋａｓｓｉｅ Ｍ， Ｊａｌｅｔａ Ｍ， Ｓｈｉｆｅｒａｗ Ｂ Ａ，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Ｆａｒｍ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ｍａｌｌｈｏｌｄ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ｏｉｎ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Ｃ］ ．
２０１２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Ｓｅａｔｔｌｅ，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２－１４， ２０１２．

［２９］郜亮亮，黄季焜 ．不同类型流转农地与农户投资的关系分析［ Ｊ］ ．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１（４） ：９－１７．

（责任编辑：刘浩）

０７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１７ 卷


